关于调整南京市高校毕业生住房租赁补贴
发放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南京市委 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创新名城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宁委发〔2018〕1号）、《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安居工作的实施意见》（宁政发〔2018〕1号），深入实施创新驱动“121”战略，进一步加大人才安居工作力度，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在宁就业创业，按照《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公租房货币化保障的实施意见》（宁政发〔2016〕142号）和《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高校毕业生和外来务工人员住房租赁补贴申请条件的通知》（宁政办发〔2017〕176号）要求，现就我市高校毕业生住房租赁补贴政策调整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1、全日制普通高校（含海外留学）毕业并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毕业生（含港澳台毕业生），全日制职业院校毕业并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
2、毕业2年内在我市各类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就业或在宁自主创业，签订1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3、在宁无自有住房（或与父母共有家庭唯一一套住房），且租房居住。
以上条件需同时具备。
在宁部、省属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的新就业大学生符合条件的，可比照我市高校毕业生住房补贴政策提出申请。
二、补贴标准和期限 
博士每人每月1000元、硕士每人每月800元、学士（含高级工及以上）每人每月600元。实际租金低于补贴标准的按实际租金补贴。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36个月。
三、办理流程 
1、申请。符合条件者登录“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通过“我的南京”手机APP扫描二维码完成身份认证，在网上填报申请或直接在“我的南京”手机APP完成申请，并上传以下材料：（1）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海外学历学位认证）或职业资格证书；（2）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或“住房租赁合同、租金发票”等材料。 
2、审核。市人社部门受理后，对申请人身份及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等情况进行初审。初审通过的，由市税务部门划分企业纳税所属区，市公安部门负责核查户籍、居住信息，市房产部门负责核查房产交易备案和住房保障等情况，区（园区）人社部门负责核查申请人学历学位和租赁合同，审核结果报市人社部门。审核通过的，市人社部门将名单在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公示5天。公示无异议的人员纳入租房补贴发放范围，由市人社部门通知市财政部门及所在区（园区）人社部门。
3、发放。各区（园区）人社部门收到财政核拨资金后，于每季度首月底前将上季度补贴发放至个人社会保障卡。 
申请人租住地、就业单位变更的，应及时上网报备。 
四、其他 
1、租赁补贴由市、区（园区）共同承担，其中江宁、浦口、六合、溧水、高淳五区由市财政承担30%，区财政承担70%；其他区（园区）由市财政承担50%，区（园区）财政承担50%。江北新区由区财政全额承担。 
2、住房租赁补贴和我市其他人才安居政策及住房保障政策，不得重复享受。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的，取消享受资格，按有关规定处理并依法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3、各区（园区）要建立核查机制，定期对住房租赁补贴的发放情况进行抽查。
4、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高校毕业生租房补贴政策批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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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租房补贴政策批准流程图
1.申请人申请（登录“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通过“我的南京”手机APP扫描二维码完成身份认证，在网上填报申请或直接在“我的南京”手机APP完成租房补贴申请。
）





是
（1）签订劳动合同不足一年
（2）未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以上情况不符合，不予申报。
符合条件，可进入申报系统按要求填写个人信息，提交材料。并清晰、完整拍照上传。（当月不限时提交申请）

是否受理
否





2.审核（次月初审核）




反馈审核结果，通过人员显示发放区及发放到期时间等，不予通过的说明理由。


3.发布审核结果（10个工作日后发布结果）





4.公示（5天） 每季度首月将上季度通过审核拟补贴的人员名单、补贴月份及补贴金额在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反馈各区纳入补贴发放范围。






是否通过公示

否



是


5.发放（季度月底） 市、区财政部门及时安排好补贴资金，每季度首月公示结束后由区人社部门组织发放。







政策名称：高校毕业生住房租赁补贴

政策条件：
1、全日制普通高校（含海外留学）毕业并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毕业生（含港澳台毕业生），全日制职业院校毕业并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
2、毕业2年内在我市各类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就业或在宁自主创业，签订1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3、在宁无自有住房（或与父母共有家庭唯一一套住房），且租房居住。
以上条件需同时具备。
在宁部、省属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的新就业大学生符合条件的，可比照我市高校毕业生住房补贴政策提出申请。

受理地点：
住房租赁补贴申请实行网上申报（港、澳、台人员向人社部门书面申报）。申请人登录“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http://www.njhrss.gov.cn/）-专题专栏-高校毕业生住房租赁申报通道，通过“我的南京”手机APP扫描二维码完成身份认证，在网上填报申请或直接在“我的南京”手机APP-智慧人社-租房补贴中完成租房补贴申请。

受理部门：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bookmark: _GoBack]审核部门联系方式：市人社部门：025-12333、025-83151840、85625282、83151908、83151905市房产部门：025-84221312；市税务部门：025-12366；我的南京app：56665079
审批时限： 10个工作日

提交材料清单：
申请人应如实填报申报内容，并清晰、完整拍照上传提交以下资料：
（1）国内高校和技工院校毕业生提交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高级工、技师证书，国（境）外高校毕业生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学位留学认证。
（2）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或“住房租赁合同（一人一合同）、租金发票”。
（3）在江苏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提交省直管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证明。

审核标准：
1、符合受理条件；2、申请材料齐全,如实填报申报内容，并清晰、完整拍照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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